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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訂立設計管理、採購與施工合約

惠生工程技術服務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會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 2017年 10月 31日，本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惠生工

程（中國）有限公司（「惠生工程」，作為承包商）就有關將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南京市

六合區建設的 60萬噸╱年甲醇制烯烴裝置及10萬噸╱年丁二烯裝置（合稱「項目」）

之設計管理、採購與施工訂立合約（「設計管理、採購與施工合約」）。設計管理、

採購與施工合約項下之代價總額約為人民幣 16億元，其中部份工作內容可按實際

發生費用調整。

根據設計管理、採購與施工合約，惠生工程將負責項目之設計管理、採購及施

工，直至有關項目在不遲於 2018年 12月 30日交付為止。惠生工程亦將協助交付後

之裝置的試車和性能考核，直至有關項目完成為止。

在訂立設計管理、採購與施工合約之前，惠生工程已經獲得了項目的設計合同以

及甲醇制烯烴裝置的烯烴分離單元及丁二烯裝置的技術許可、工藝包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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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管理、採購與施工合約之交易對方為獨立於本公司及本公司關連人士之第三

方。設計管理、採購與施工合約乃於本集團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訂立。設計管

理、採購與施工合約項下擬進行之交易並不構成本公司之須予公佈交易。

承董事會命

惠生工程技術服務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劉海軍

香港，2017年11月1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劉海軍先生、周宏亮先生、李志勇先生及董華

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磊先生、湯世生先生及馮國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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